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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忠
法律系 71 年畢業 法律系 71 年畢業 

現職：現職：

●  ●  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經歷：經歷：

●   ●   臺灣花蓮、桃園、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臺灣花蓮、桃園、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   ●   法務部辦事檢察官。法務部辦事檢察官。
●   ●   臺灣彰化、新竹、桃園、士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臺灣彰化、新竹、桃園、士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   ●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智慧財產分署辦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智慧財產分署辦事。
●   ●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代理所長、法制司司長、行政執行署署長、調查局局長。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代理所長、法制司司長、行政執行署署長、調查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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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干城」：來自金門的國法守護者—

高檢署檢察官呂文忠學長的無懼人生

｜｜ 文大的師友薰陶是學習的關鍵時期

學長提到，在文大法律系的四年學習中，他深受多位老師的啟發。其中，

楊建華、鄭健才等多位教授在學術界和實務界都享有崇高地位，他們的教學內

容不僅是法律知識，還包含了對法律精神的深刻探討，對學生具有啟發性。而

系主任桂裕教授也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使文大的法學教育能與其他

名校媲美。

在這麼多優秀的教授中，影響呂文忠學長最深的，是華詒孫老師的一句話：

「你們來念大學，可以玩四年，但如果你能好好珍惜這四年，就能讓自己的人

生更有成就。」這句話成為學長大學生活的座右銘。正因為這句勸勉，讓學長

全心投入課業中、更把握機會、不斷透過準備考試來強化自己的學養累積速度。

呂文忠學長，民國 71 年畢業於本校法律系。現任高檢署主任檢察官。

出生於金門小康家庭。他憶述，金門的成長環境雖然充滿挑戰，但也磨

練了他堅強的性格和抗壓能力。特別是在那個炮火不時降臨的年代，致

使他從小學到高中的學習條件稱不上順利，而是為了不時躲避八二三炮

戰的轟炸、不時往來於昏暗防空洞與家屋之間、只說得上是「求生存」

的生活狀態。好不容易，高中時期他從金門來到臺北，就讀當時臺北縣

的板橋高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中國文化大學

為他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而他對知識的渴求並未止步於此。畢業後，

學長赴英國索塞克斯大學進行短期研究，隨後又在國立交通大學完成科

技法律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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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學長在大二時開始嘗試參加考試，並在尚未修完大學四年課

程的情況下，自修書記官考試的考科，並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

他笑言這是「運氣使然」，但實際上卻反映了學長的高度自律與

法感覺的天生敏銳度。他說：「當時的競爭激烈，能夠考上是一

種信心的提升，也是激勵自己追求更高目標的動力。」

｜｜ 學以致用：文大求學對司法工作的影響

呂文忠學長將文大的求學經歷視為奠定司法生涯的重要基石。

他認為，法律系的專業教育不僅在學術上幫助學生掌握法律條文，

更在思想上塑造了以正義為核心的價值觀。他提到，當年的法律

系畢業生普遍選擇走律師或法官這條道路，競爭異常激烈，需要

的不僅是知識，更是一種對目標的執著。在文大的法律學習中，

老師們對於實務問題的教學和討論，讓他在面對書記官考試和後

來的司法官考試時，都能得心應手。他提到：「文大的老師們都

在學術研究和實務經驗之間具有豐富的經驗，這對我們的成長幫

助很大。」

在文大的校園生活也讓學長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校友。他

回憶，在目前的司法體系中，許多文大畢業生活躍於各個重要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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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例如在高檢署工作的同仁中，就有四分之一是文大法律系畢業的，包括總

長也是文大法律研究所的校友。學長認為，位在陽明山上的中國文化大學環境

清幽，讓他得以靜心學習。這樣的自然環境對學生的心靈有深遠的影響，也因

此許多文大人都有著踏實、開闊的心胸，且在團隊合作中表現出色，「溫和待

人、少計較人情算計」，這樣的特質也成為他職場中觀察文大校友的共通點。

｜｜ 親身參與蘭陽溪的復甦：一場艱難的攻堅戰

說到身為法律人當責的態度與對真理的執著，學長舉出曾經歷過的一個艱

鉅挑戰：那是在任宜蘭地檢署檢察長期間，呂文忠學長針對蘭陽溪河岸的嚴重

污染問題，堅持推動整治計畫，讓當地的環境與居民生活品質得到顯著改善。

學長描述，當時蘭陽溪沿岸的污染問題由來已久。當地農民大量使用生雞糞作

為肥料，導致惡臭、蒼蠅成災，更危及河川與地下水的安全。更令人擔憂的是，

這些污染物中含有大量重金屬和大腸桿菌，對自來水的水質有著直接的影響，

必然危害民眾的飲用水安全。然而，這個問題長期未解的原因，在於其中涉及

多方利益糾葛，所以從農民到縣政府，甚至地方利益團體，都對改善環境抱持

抗拒態度。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不處理，但如果不處理，問題只會惡化。」呂文忠學

長提起當時的挑戰，毅然承擔的神情依舊在臉上閃耀：即使其中還包括來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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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壓力和社會阻力！當時正值 2012 年的總統

選舉前後，地方派系和利益團體藉機煽動農民，

甚至發動群眾包圍地檢署。在過程中，縣政府

因各種經濟因素對於農民的污染行為未予強制

管理；農民也因生計問題，對政府的管制心存

不滿。「這是一場多方博弈的挑戰，但我認為，

這不僅是環境問題，更是宜蘭地區尊嚴的問

題。」呂文忠學長與副縣長伍嘉成合作，嘗試

從法律層面進行管制，透過水污染防治法要求

縣政府公告禁止使用生雞糞，並對違法者處以

罰款。值是之故，初期的執法遭遇到強烈的反

對與抗議，甚至有農民在集結時打破縣政府的

玻璃表示不滿。然而，學長堅持自己的信念，

不斷與縣府官員、民意代表進行多次溝通，並向農民解釋污染對

健康與生態的危害；同時說服相關單位解密污染檢測報告，公開

透明地讓民眾了解污染的嚴重性，進一步提升整治工作的正當性

與必要性。

在學長的堅持與努力下，污染問題得以有效改善。縣政府開

始實施嚴格的管制措施，並對污染區域進行水質檢測和復育工作。

一年後，蘭陽溪的水質逐漸恢復到可飲用標準，農地的污染問題

也大幅減少。學長回憶：「這項工作的完成，不僅保護了宜蘭的

生態環境，也為當地居民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

也由於蘭陽溪的治理工作，使文忠學長在宜蘭地檢署任職期

間，不僅拿下了國家服務品質獎與檔案管理獎，還被聯合報記者

把整個治理過程作為頭版報導，該報導甚至因此獲得了五十萬的

新聞獎。他笑言：「在像宜蘭這樣的小地方，拿到這些獎項，其

實非常不容易。」這些榮譽不僅是對他本人及團隊努力的肯定，

更象徵著地方司法單位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卓越貢獻。

文忠學長的成功，來自於他不僅僅滿足於日常的行政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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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是深入基層，解決民眾關心的實質問題。他說：「如果只坐在辦公室裡，

是無法真正了解當地的需求與挑戰的。」這種務實的工作態度和全力以赴的精

神，使他成為地區司法工作的典範。

｜｜從調查局到高檢署：專業實踐中的轉型與挑戰

呂文忠學長的公職生涯橫跨了法務部調查局與高檢署，展現了其在行政

與司法領域的卓越能力。在擔任調查局局長期間，他的工作重點集中於維護國

家安全，特別是在反滲透、反恐及跨國犯罪的調查領域。他強調，調查局的工

作注重行動導向，需要快速應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安全挑戰。在任內，他推動

了多項反貪污及跨境犯罪的偵辦計畫，對國家的安全與法治發展做出了重要貢

獻。

轉任高檢署主任檢察官後，學長的職責更側重於法律程序的規範與監督。

他指出，檢察工作與調查工作最大的不同，在於對程序合法性的高度要求。在

高檢署，他負責指導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確保每一步程序都符合法律規範，

從而維護司法公正。這種從調查到司法的角色轉變，既展現了學長對不同專業

領域的適應能力，也凸顯了他對法治價值的堅持。文忠學長回憶，在法務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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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局任職期間，因其單位性質的相對封閉性

與敏感性，處理案件時常需面對極大的壓

力，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及重大犯罪的案

子。例如，在他任內揭發的一起毒品調包

案，牽涉長達十餘年的內部問題，讓他深刻

感受到調查工作的艱難與複雜。他提到：「改

革永遠伴隨風險，但如果大家都怕風險，機

關就無法進步。」後來擔任調查局局長時，

他以溝通為基礎推動改革。他表示：「我的目標是讓機關變得更好，

而不是為了自己的官位。」這種不以職位為跳板的態度，讓他能

全心全意地投入改善機關運作。他常與同事強調：「改革的風險

由我承擔，但改變是全體的責任。」

｜｜ 臺灣人權的進步與未來的期待

在談及為何選擇擔任檢察官而非法官時，呂文忠學長表示，

兩者的角色雖有相似之處，但特性截然不同。他說：「法官的工

作偏靜態，主要是審判和裁定；而檢察官則處於第一線，需從案

件的發生到證據的搜集全程參與。」這種動態且充滿挑戰的工作

模式，更符合他的個性與專業志向；另一方面，檢察官的工作要

求對犯罪事實的全面掌握與證據的縝密分析，這既是挑戰，也是

成就感的來源。「當一個案件能夠順利解決，讓受害者得到公正

的對待，這種滿足感是無可替代的。」他對檢察官工作的熱情，

充分體現了其作為法律工作者的使命感。

作為一名長期服務於司法體系的檢察官，呂文忠學長對臺灣

人權的發展深有體會。他指出，臺灣在戒嚴時期的人權紀錄令人

遺憾，但隨著法治化進程的推進，特別是 90 年代後，司法環境有

了顯著改善。他認為，司法的公正性與透明度相比早期已有極大

進步，這是值得臺灣人珍視的成就。然而，他也提醒，司法機關

需持續精進，應對新興犯罪的挑戰，例如詐欺與跨國犯罪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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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坦言：「司法的本質在於處理糾紛，難免有人會對結果不滿，但整體來看，

臺灣的司法環境已大幅改善，值得大家信任。」對於未來，呂文忠學長希望臺

灣能在全球人權體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他強調，司法進步的基石是全社會

的共同努力，而檢察官的責任則在於確保每一起案件都能經過公平的審理，保

障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推動人權進步：國家人權報告的整合與影響

文忠學長另一項為國家付出的重大貢獻，是在法務部任職期間，負責編寫兩

公約的第二次國家人權報告，這是一項龐大且複雜的工作。學長表示，該報告需

要整合跨部會的資料，並確保符合國際標準，這對於行政協調和專業能力都是巨

大的挑戰。報告的編寫過程中，他需主持數十場部會會議與專家檢討，並與非政

府組織（NGO）進行溝通與協調，確保報告內容的完整性與客觀性。學長表示，

國家人權報告對臺灣的國際地位與國內人權保障有深遠影響。臺灣雖非聯合國會

員國，但透過自願將兩公約內國法化，展現了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的誠意，顯著

提升了國際能見度。這其中對國內人權的實質進步，從小老百姓的角度可以感受

到的，例如，修改出入境移民法後，對欠稅者的遷徙自由實行了更嚴格的限制，

有效避免了不當侵害人民基本自由的情況；司法制度也因改革而更顯公正，即便

被告在一審判無罪、二審判有罪的情況下，仍可上訴至第三審，這大大增強了

行
誼
典
範



198

呂
文
忠

司法救濟的完整性與透明度；此外，原住

民與其他弱勢群體的權益也得到進一步保

障，從住房權到受教權等基本人權，都在

這份報告的推動下獲得了實質性的提升，

進而改善了社會整體的生活品質。也因為

這些踏實的努力與進步，讓國際上的專家

們對臺灣的三次國家人權報告給予了高度

肯定，這不僅提升了臺灣的國際形象，也

展示了臺灣在人權保障上的誠意。

｜｜ 領導者的承擔與「全力以

    赴」的人生觀

呂文忠學長的領導風格以開放與溝通

為核心。他認為，作為領導者，最重要的

是與同事共同努力，為機關找到更好的運作方式。他表示：「我

從不強制要求改變，而是通過溝通讓大家認同改革的意義。只有

這樣，機關才能真正進步。」

在談到如何面對壓力時，學長分享了他的人生觀：「我們是

執法人員，沒有做錯事，就應該坦然面對一切。」這種平常心讓

他在面對威脅和挑戰時，依然能保持冷靜。他也提到，自己的工

作態度始終是專注於當下，將每一份職責做到最好，而非為未來

的升遷鋪路。「當你全力以赴時，結果自然不會辜負你的努力。」

在長期擔任檢察官與領導職務的過程中，壓力無處不在。學長坦

言，檢察官工作經常需要面對複雜案件與高壓環境，對抗壓能力

有很高的要求。然而，他選擇以積極的方式調適自己。「壓力不

是逃避的藉口，而是面對挑戰的動力。」他如是說。

文忠學長的舒壓方式非常自律，他堅持每天早晨進行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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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週末則會增加游泳等活動。他認為，運動不僅有助於身體健康，更能

讓人保持清晰的頭腦。「在運動中，腦袋會變得更輕鬆，有時甚至能解決困擾

已久的問題，靈感往往就在那個時候出現。」這種將運動與思考結合的方式，

不僅幫助學長排解壓力，也讓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高效的狀態。

｜｜ 對文大學子的期勉與期許：

   把握四年時光、奠定穩健的專業基礎

文忠學長以其卓越的專業能力和不懈的責任感，成為臺灣司法體系中不可

多得的傑出人物。他從基層檢察官到調查局局長，再到高檢署主任檢察官，每

一步都展現出高度的專業精神與務實的態度。

作為中國文化大學的傑出校友，呂文忠學長對母校有深厚的情感，也對學

弟妹們寄予厚望。對於在校學子，學長特別強調了專業基礎的重要性。「四年

的大學生活，是建立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黃金時期。如果能在這段時間內打好基

礎，未來的道路就會更加輕鬆。」他指出，年輕人在學校時應該充分利用資源，

培養專業素養，而非敷衍度日。否則畢業後面對職場挑戰時，將可能陷入迷茫。

看著學長以領導者的智慧推動改革，以法律人對公平正義的堅守，實踐對

國家與社會的承諾，我們聽得凜然起敬。他的故事不僅是文大學子們的典範，

更是對國家社會重大的貢獻！身為他的學弟妹，除了與有榮焉，還有什麼更能

表達我們的敬佩與驕傲呢？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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